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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2025年3月31日发布「关于产业技术泄露防止及保护
的法律」(以下简称 产业技术保护法) 施行令修订案的立法预告, 公开征求意
见截止日期为2025年5月12日。

如本刊前期所述,「产业技术保护法」已于2025年1月21日完成修订, 并将于
2025年7月22日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案旨在配合新法的实施, 主要内容包括 :
(i) 技术安全中心的指定；(ii) 国家核心技术持有确认制度及持有机构注册程序
的建立； (iii) 出口审查负担的减轻；(iv) 未履行境外并购等措施命令时的履行
强制金收取标准的确定等。

下文第一部分将介绍修订案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将分别针对已持有国家核心技
术的企业及可能持有相关技术的企业, 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并提供应对建议。

1.「产业技术保护法」施行令修订案的主要内容

 技术安全中心的指定

根据修订后的「产业技术保护法」施行令, 韩国产业技术企划评价院
(Korea Planning & Evaluati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以下简
称 KEIT) 被指定为“技术安全中心”, 负责执行国家核心技术的指定、变更、
解除、判定,以及国家核心技术出口及境外并购等事项的审查工,同时强化
产业技术保护委员会的政策支持功能。

 国家核心技术持有确认制及持有机构注册程序的建立

修订后的「产业技术保护法」新增了国家核心技术职权判定申请通知制
及持有机构注册制，施行令则进一步明确了职权判定申请通知制的适用
条件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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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修订后的施行令规定, 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可在以下情形通知
相关企业或机构提交国家核心技术判定申请:

(i) 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以下简称“企业”）认为通过国家研究开
发项目开发的技术可能属于国家核心技术；

(ii) 企业认为其持有的专利、论文等技术可能属于国家核心技术；

(iii) 企业持有的产业技术被举报侵权,需判定该技术是否属于国家核心技术；

(iv) 中央行政机关或情报侦查机构提出相关要求；

(v) 企业在出口技术或进行境外并购时, 需判定所持技术是否属于国家核
心技术。

此外, 修订后的施行令还规定, 应建立国家核心技术持有机构注册程序,
并向注册机构颁发证明文件, 以便对核心技术及持有机构进行系统化管理。

 出口审查负担的减轻

修订后的「产业技术保护法」第11条第11款规定, 对于技术泄露风险较低
的出口, 可部分免除或简化出口程序。

施行令进一步明确了适用简化程序的情形,包括：

(i) 重复出口已获批准的技术；

(ii) 向子公司或曾进口该技术的同一企业出口；

(iii) 与外资全资子公司开展共同研究；

(iv) 为取得外国政府审批、认证或应对诉讼等目的；

(v) 其他经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认定的类似情形。

此外, 施行令将国家核心技术判定时限限定为45, 且仅允许延长一次, 以
提高审查效率。

 未履行境外并购等措施命令时的履行强制金标准

根据修订后的「产业技术保护法」第11条之3, 对未履行产业通商资源部
长官关于终止、禁止或恢复原状等措施命令的, 可处以履行强制金。施行
令进一步规定, 强制金标准为每日不超过1000万韩元, 并可综合考虑企业
履行努力、违规程度及后果等因, 在50%范围内调整处罚力度。

2. 时事热点及应对指南

 国家核心技术持有企业

– 遵守国家核心技术持有机构注册制



根据修订后的「产业技术保护法」将于2025年7月22日正式施行。
依据该法附则第2条规定, 在修订法施行前已被认定为持有国家核心
技术的机构, 需在新法施行后6个月内向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提交注
册申请。因此, 相关企业应尽快核查现有技术清单, 准确识别属于国
家核心技术的项目, 确保在新法及施行令生效后能够及时完成注册申
请工作。

– 积极适用出口审批简化程序以减轻审查负担

本次修订案明确规定了可简化出口审批的情形, 包括重复出口已获批技
术、向已有出口记录的企业出口等。鉴于具体适用标准将在实践中逐
步明确, 建议频繁开展国家核心技术出口业务的企业, 在法规施行初期
主动与主管部门沟通协商,推动建立可避免重复审查的操作规范。

– 积极参与修订案意见反馈

目前针对施行令修订案的意见征求程序将持续至2025年5月12日。若
现行修订案中关于出口审批免除或简化的规定未能充分考虑企业实
际出口及经营需求,建议相关企业积极提出改进建议,以推动形成更加
完善的修订方案。

 可能持有国家核心技术企业

– 提前评估技术属性并制定应对策略

根据修订内容, 产业通商资源部有权依职权要求企业接受国家核心技
术判定, 特别是针对已通过专利、论文等公开渠道披露的技术。建议
企业全面梳理所持技术资产,包括专利、发表论文及其他技术成果,并
评估其与国家核心技术的关联性。

若初步评估显示所持技术可能属于国家核心技术范畴, 建议企业主动
申请官方技术属性判定, 以避免未来技术出口或跨境并购交易中因技
术属性不明确而产生法律风险。

– 评估国家研发项目中的核心技术风险

本次修订将KEIT指定为技术安全中心, 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国家核心技
术管理效率,包括缩短审查周期等。同时,该修订强化了对国家研发项
目所产生技术的管控要求(出口时需取得审批而非仅进行申报)。建议
拟参与国家研发项目的企业, 应预先评估所涉技术被认定为国家核心
技术的可能性及其潜在影响,审慎决策是否参与相关项目。

韩国广场律师事务所产业技术团队凭借对国家核心技术(NCT)和国家尖端
战略技术(NAST)的深入理解, 以及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MOTIE)、国家
情报院、警察厅安全侦查部门的长期合作经验,专业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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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核心技术/尖端战略技术相关的境外并购审批

2. 技术出口许可审批

3. 应对技术泄密案件

4. 外商投资申报等法律服务

如需就本次「产业技术保护法」施行令修订提供法律意见或其他专业服务，
请随时联系韩国广场律师事务所产业技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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